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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压减
记者8月30日从教育

部获悉，为落实教育评价改

革和“双减”要求，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教育部

日前出台关于加强义务教育

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要求

大幅压减考试次数，规范考

试命题管理，合理运用考试

结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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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门卫代收包裹
丢失该由谁赔偿？

有读者问：
我网购某商品时，留下了自

己所在小区的具体收货门牌和

联系电话。可快递员图省事，加

上之前确实有将包裹放在小区

门卫室、由客户自行前去领取的

现象，遂没有与我联系，直接放

在了门卫室。事后，因包裹丢

失，我曾要求快递公司赔偿，却

遭到拒绝，理由是放在门卫室表

明已经送达，即使存在不当，也

系快递员私自违反派件流程所

致，故我只能找快递员索赔。请

问：快递公司的说法对吗？

本报作答：
快递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

一方面，快递公司违反了自

身义务。《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第

十七条、第二十条分别规定：“经

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投递快件(邮

件)，应当告知收件人当面验收

……对于网络购物、代收货款以

及与用户有特殊约定的其他快件

(邮件)，企业应当与寄件人在合同

中明确投递验收的权利义务，并

提供符合约定的验收服务，验收

无异议后，由收件人签字确认。”

“在快递服务过程中，快件（邮件）

发生延误、丢失、损毁和内件不符

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按

照与用户的约定，依法予以赔

偿。企业与用户之间未对赔偿事

项进行约定的，对于购买保价的

快件（邮件），应当按照保价金额

赔偿。对于未购买保价的快件

（邮件），按照邮政法、合同法等相

关法律规定赔偿。”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

条第一款也指出：“用人单位的

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

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

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

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的工作人员追偿。”

本案中，你已经留下具体收

货地址和联系电话，但快递员

没有联系你或将货送到指定地

址，属于违反对应义务。同时，

快递员之举属于履行职务，决

定 了 快 递 公 司 必 须 为 其 行 为

买单。

另一方面，物业公司没有代

收包裹的权利。《物业管理条

例》第二条规定：物业管理“是

指 业 主 通 过 选 聘 物 业 服 务 企

业，由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按

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房屋

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

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物

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

关秩序的活动。”即签收快递包

裹是收件人业主自己的事，小

区门卫或物业公司没有代收的

权利或义务。

而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一条

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

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

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

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因此在你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快

递公司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颜东岳）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罗锦雯

临海一老人患病住院两年多，最终在医院孤独病逝，但欠下一

大笔医疗费。老人的女儿们认为，只要放弃继承遗产，就无需偿还

这笔钱。近日，临海市法院审结了这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

林某生养了3个女儿。2018年1月13日，76岁的她因病由

大女儿陈一送至医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医院诊断后，陈

一以亲属及监护人的身份在病危通知单、病情风险知情告知书

和患者亲属告知书上签字确认。

林某常年卧病在床，衣、食等各方面都需要有人从旁照顾，

可是她的女儿们都没有来，也没有请人帮忙，医院便代请护工照

顾和护理林某。

由于住院时间过长，林某的医保卡不能继续使用，医院多次

通知她的女儿前来办理出院手续，但女儿们既没有来，也没有支

付费用。

去年9月，林某因多脏器功能衰竭在医院死亡。此时，她已

经住院964天，扣除入院时交的预付款9000元，仍欠医院医疗

费、护理费、伙食费等共计20余万元。医院几次向林某的女儿

追讨未果，便将3人起诉至临海市法院。

大女儿和二女儿经法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小女儿陈

三在法庭上表示，自己支付了入院时的预付款，“这是我母亲生

前欠下的债务，开庭前我就已经明确放弃对她所有财产的继承

权，因此这笔债务我可以不用偿还。再加上医疗服务合同的相

对方是我母亲，不是我们三姐妹，医院不该找我们要。”

放弃继承遗产，是否就无需支付林某的住院费用？法院经

审理认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义务，承担老年人的医疗费用

也属于赡养的一部分。如果放弃遗产继承就可以不履行赡养义

务，有悖于善良风俗及立法的初衷，也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林某将3个女儿养大成人，年迈患病住院治疗期间，3名被

告不仅没有承担相应的医疗费用，也没有在生活上给予照料、精

神上予以慰藉，有悖为人子女应尽之义务，陈三放弃继承遗产无

需支付的抗辩理由法院不予采纳。

针对医疗服务合同相对方的问题，法官表示，赡养人对于被

赡养人有生、养、死、葬的义务，赡养人将被赡养人送医的行为是

尽赡养义务的表现。虽然医院救治的是林某，但本案中可对合

同相对方作扩大解释，林某的3个女儿可以成为医疗服务合同

的相对方。此外，大女儿陈一将林某送至医院住院治疗，并在医

院通知上签字确认；小女儿陈三自述自己曾支付入院费用；二女

儿在医院追讨医疗费用时表示愿意承担，但需三姐妹一同承

担。对于林某的救治行为，无论3人何人的送医、付费等行为，

都应该视为3人共同的意志体现，可认定3名被告与医院形成

了医疗服务合同。

近日，法院判决3名被告支付因林某住院产生的费用20余

万元。（当事人均为化名）

见习记者 李琪桉 通讯员 顾佳悦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房产，不一定属于夫妻

共同财产。近日，湖州市吴兴区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

离婚案。

1994年，程某与女方赵某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

女（成年，已独自生活）。近几年，程某与赵某矛盾不

断，最终走上了诉讼离婚的道路。

法院审理过程中，对于夫妻间感情确已破裂这

一点，双方均无异议，但有一件事始终争议不断：那就

是位于湖州市区的一套双方婚后购买的房产，到底该

不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赵某执意认为应

该，而程某却坚决否认。

既然是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子，为何会产生如

此争议？法院审理查明，该房产是程某2006年向自己

的父母“购买”的。因为这处房产是程某父母的唯一

住房，因此《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该房屋仍由程某

父母长期居住，程某一家三口也从未居住于此。并

且，赵某始终无法提供买

卖房屋应支付房款的途径

和凭证。

原来，该房产是学区房，程某为了让女儿顺利入

学，与父母协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将该房产过

户到自己名下，以达到“户房一致”（房产证的名字必

须是父母或其中一方，孩子名字必须在该房产证的户

口下）的入学要求。期间，程某与父母没有真正资金

往来，法院最终认定该房产不能以夫妻共同财产来主

张分割。

最终，程某和赵某认同法院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

配，结束了婚姻关系。

法官说法：
民法典规定，意思表示真实，民事法律行为才有

效力。

本案中，程某与其父母的这场“交易”，真实意思

是为了程某女儿能顺利入学，该交易不符合商品房买

卖合同约定中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也就不具有民事

法律行为的有效性，故法院认定该房产不能以夫妻共

同财产来主张分割。

老人孤独病逝欠下20万元住院费
3个女儿称自愿放弃遗产但拒还债务

法院：承担老人治疗费也是赡养的一部分

婚后所得的房产，为何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